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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76 证券简称：致欧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4

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二次会议就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2025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郑州领未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领未科技”）、致欧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欧国际”）、深

圳致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致欧”）、EUZIEL International GmbH（以

下简称“EUZIEL”）、AMEZIEL INC（以下简称“AMEZIEL”）向银行及其他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授信融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保函、

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保理、押汇等综合业务）提供累计不超过人

民币 30亿元的担保总额度，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存量担保及存量担保到期续

做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5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5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担保额度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

的担保金额和期限以担保方和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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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

据实际经营的需要，在额度范围内签署上述担保相关的合同及法律文件，授权有

效期与上述额度有效期一致。在不超过上述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公司管

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总担保额度范围内适度调整各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自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此前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不再执行，未尽事宜根据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予以承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5月 20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以下担保合同：

1、公司与 JPMORGAN CHASE BANK,N.A.（以下简称“JPMORGAN BANK”）

签订的《GUARANTEE》，为全资子公司致欧国际向 JPMORGAN BANK申请授

信额度提供 50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郑

州分行”）签订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深圳致欧向浦发银行

郑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8,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存单质押担保；

3、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郑州

郑花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领未科技向广发银行

郑州郑花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1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

4、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工商

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领未科技向

工商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3,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

5、公司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银行”）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为全资子公司领未科技向渣打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575万美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

6、公司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银行”）签订的《最高额

保证》，为全资子公司致欧国际向渣打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1,725万美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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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内，故无

需就此次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郑州领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01-14

2、注册地点：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 198-19号东方大厦 7楼 701号

3、法定代表人：宋川

4、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网络产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家具

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橱窗展示道具、日用百货的销售；从

事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7、领未科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 2025年 1-9 月

资产总额 113,030.59 104,235.39

负债总额 83,804.18 72,011.50

净资产 29,226.41 32,223.89

资产负债率 74.14% 69.09%

营业收入 222,467.52 114,973.92

利润总额 2,691.31 3,968.63

净利润 1,813.84 2,997.49

8、领未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致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2-10-13

2、注册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鸿荣源北站中心 A塔 3901

3、法定代表人：宋川

4、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https://pro.tianyancha.com/company/574587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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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家具制造；家具零配件生产；家居用品制造；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工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家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

地使用权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7、深圳致欧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 2025年 1-9 月

资产总额 72,805.72 73,065.11

负债总额 46,649.12 45,128.07

净资产 26,156.61 27,937.04

资产负债率 64.07% 61.76%

营业收入 85,160.63 67,726.22

利润总额 1,331.02 2,430.47

净利润 1,000.36 1,805.96

8、深圳致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致欧国际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12日

2、注册地点：Suite 902, One Midtown, 11 Hoi Shing Road,Tsuen Wan, N.T., Hong

Kong

3、法定代表人：宋川

4、注册资本：3,151.14万港元

5、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6、致欧国际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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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 2025年 1-9 月

资产总额 53,548.34 99,282.30

负债总额 20,136.03 61,680.11

净资产 33,412.31 37,602.18

资产负债率 37.60% 62.13%

营业收入 58,816.45 107,717.41

利润总额 497.93 1,426.89

净利润 414.55 2,035.68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致欧国际在 JPMORGAN BANK提供的《GUARANTEE》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JPMORGAN CHASE BANK,N.A.

保证人：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致欧国际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500万美元

4、担保范围：any amount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obligation of the Customer to payany fixed amount or

floating amount, any interest (including default interest and compounded interest), fees,

settlement amounts due and owing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and all expenses of

collection,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and enforcement, counsel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Bank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nforcement of its rights under the

Agreement

（二）公司为深圳致欧在浦发银行郑州分行提供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

1、担保相关主体

质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出质人：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对手方）：深圳致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银行存单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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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担保金额：8,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范围：主债权所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保管担

保财产的费用、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

费)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三）公司为领未科技在广发银行郑州郑花路支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

保证人：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对手方）：郑州领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四）公司为领未科技在工商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试验区分行

保证人：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对手方）：郑州领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4、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

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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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为领未科技在渣打银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保证人：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对手方）：郑州领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575万美元

4、担保范围：主协议及同业拆借下应付贵行的所有贷款本金、应收账款购买

或回购金额或其他金额、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贵行行使其在主

协议及同业拆借下权利所遭受的各种费用和花费以及所采取的任何行权行动所导

致的任何数额(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等合同义务。

（六）公司为致欧国际在渣打银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

1、担保相关主体

债权人：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保证人：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对手方）：致欧国际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725万美元

4、担保范围：主协议及同业拆借下应付贵行的所有贷款本金、应收账款购买

或回购金额或其他金额、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贵行行使其在主

协议及同业拆借下权利所遭受的各种费用和花费以及所采取的任何行权行动所导

致的任何数额(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等合同义务。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累计担保总余额为 198,062.86万

元（包含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第三方提供担保、子公司之

间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4年 12月 31日数据）的比例

为 61.37%。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况，亦不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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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 JPMORGAN BANK签订的《GUARANTEE》，；

2、公司与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签订的《权利最高额质押合同》；

3、公司与广发银行郑州郑花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与工商银行郑州自贸区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5、公司与渣打银行签订的 2份《最高额保证》；

特此公告。

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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